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规范涉企检查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发展和改革委《关于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的通知》（宝发改粮执发〔2025〕56号）文件要求，2025年度我局拟对县域内针对一套表企业的会计账目、收营系统、统计台账等统计数据的原始凭证及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方面，重点围绕政府储备粮食管理和其它各类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检查计划在县政府官网“涉企检查公示专栏”进行集中公示，请相关企业、社会大众监督。

一、检查方式
（一）统计执法检查方式：全省“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由省统计局统一领导，制定抽查方案、抽取检查对象；县级部门联合双随机由县市场监管局在陕西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抽取检查对象，由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检查。

（二）粮食执法检查方式：通过库存检查、联合检查、季度巡查、交叉检查、视频抽查和“双随机、一公开”等专项执法方式进行检查。
二、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见附件。

三、检查时间

2025年第一至第四季度。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予以充分重视，明确核心要点，加强组织协调和部门合作，有序开展行政检查工作。加强形势研判，及时研究解决执法督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遇重大问题、重大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二）规范检查行为。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工作制度，采取“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等措施强化监管效能，明确检查内容和检查对象。检查结束及时对违法违规行为履行行政处罚程序、及时向企业反馈检查情况、及时调度隐患问题整改情况，实现闭环管理。
（三）树牢服务意识。开展执法人员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行政检查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加强对粮食流通监管执法和统计执法工作的宣传引导，深入挖掘推广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宣传好经验和做法，营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浓厚氛围。
（四）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相关纪律要求，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做到令行禁止。对在执法督查工作期间违反规定、顶风违纪的，要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确保依法依规检查。
附件：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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